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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即使消費者自行將商品送至國內店家鑑定，公平會也因「非客觀第三者」為由不採用

相關認定，有如間接許可網拍賣家誇大廣告之亂象。 

三、根據公平會年報，去年在「其他無店面零售」項目下共有 400 筆檢舉案，然而其中只有 19

筆受處分，竟然有 326 筆被終止審理。公平會對於明顯廣告不實之案件，竟連續以缺乏規

範為由，推託責任便宜行事，罔顧消費者權利。 

（二十七）本院莊委員瑞雄，有鑑於台電核三廠於上(四)月因 2 號機輔

助變壓器失常而起火燃燒事件，火勢雖於很短時間內就撲滅

，但其通報過程瑕疵、消防人員素質是否完備、變壓器平時

的維護保養是否真正落實及此批變壓器是不是與 2012 年的採

購弊案有所牽連，已令外界產生高度質疑，故要求行政院等

相關主管單位應立即進行各核電廠整體總體檢，並將檢驗結

果予以揭露，以彌平社會各界之疑慮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

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此次台電核三廠輔助變壓器起火事件，通報過程明顯有瑕疵。依一般常理推斷，核電廠發

生事故，必須要通報縣市政府及原能會核安監管中心，惟此程序於事件過程中並未臻完備

。 

二、目前核三廠的消防人員人數共有 37 人，預估一年預算為二千多萬元，是以委外的方式包給

地方團體。令人擔憂的是，若在發生重大核安事件時，人員素質、人數及消防車所能乘載

的能量是否能夠因應及應變，也已造成地方各界的強烈質疑。 

三、台電公司以機密為由拒絕提供核三廠的定期保養及檢查紀錄，令外界質疑其變壓器平時的

維護保養是否真正落實。 

四、故要求行政院等相關主管單位應立即進行各核電廠整體總體檢，並將檢驗結果予以揭露，

以彌平社會各界之疑慮。 

 

（二十八）本院莊委員瑞雄，有鑑於經濟部水利署為延續易淹水地區水

患治理成果，協同內政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，賡續推動「

流域綜合治理計畫」，協助地方政府辦理縣市管河川、區域

排水改善、都市雨水下水道、流域上游坡地水土保持、林班

地治山防洪、農田排水、農糧作物保全，及水產養殖排水等


